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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貳、地點：台北校區 L棟二樓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棟三樓國際會議廳 

參、主席：謝校長宗興                              

肆、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陸、前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請見第 8頁 

    臨時動議提案一： 

                    本校「品德教育暨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之委員任期，請於下

次會議中提出討論。 

柒、專案報告： 

一、統一「實踐新天地續約案」。（總務處甘誠總務長） 

捌、單位報告：(請見附件一) 

玖、討論事項： 

提案一. 本校 101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申請案，提請 

審議。(教務處提) 

說明：  

一、本案遵照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1000097465 號函辦理，業經本校 99 學年度第三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二、101 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原則為「學校申請招生名額總量，不得逾前一學年核定

數」，招生名額調整原則略述如下： 

 日間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總和不得調增。 

 日間學制得調整至進修學制(前稱夜間學制)；進修學制招生名額不得調整至

日間學制。 

 101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總量不得調增，惟經教育部同意新設之碩博士班，

方得依規定原則流用。 

三、本校 101 學年度擬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如下： 

(一)台北校區：  

1、新增班次：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業經教育部 100 年 6 月 28 日台高(一)字第

1000109087B 號函，核准設立，招生名額 3 名，由管理學院日間學士班

調減 9 名。 

2、更名：學籍分組更改組名 

日間學士班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學籍分組之「數位遊戲創意設計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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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改組名為「創新媒體設計組」。 

3、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101 學年度擬申請招生 60 名(外

加名額)。 

＊增設調整概況表： 

學

院 
申請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0 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1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新增班次 博士班 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0 +3 3 

會計學系 109 -1 108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109 -1 108 

企業管理學系 154 -3 151 

財務金融學系 109 -1 108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108 -1 107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 108 -1 107 

管

理

學

院 
名額調整 學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 109 -1 108 

合 計 806 -6 800 

民生
學院 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60 0 60 

學

院 
申請類別 班別 原系所組名稱 更名後系所組名稱 

設計
學院 

更名 
(組別更名) 

學士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數位遊戲創意設計組」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創新媒體設計組」 

(二)高雄校區：  

1、停招： 

文化與創意學院原住民專班（外加名額）擬申請停招 56 名，名額調整

至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2、裁撤： 

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3、名額調整： 

(1)休閒產業管理學系擬增一班，擬招收「原住民考生外加名額（單獨

招生）」，名額由擬停招之文化與創意學院原住民專班調移 5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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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尚設計學系擬增一班，名額由文化與創意學院及商學與資訊學院

學系調移 45 名。 

4、學士後時尚設計與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101 學年度擬申請招生 60 名(外

加名額)。 

＊增設調整概況表： 

學院 申請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0 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1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停招 文化與創意學院原住民專班 56 -56 0 

+56 名額調整 

增一班 
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60 

-1 
115 

名額調整 

增一班 
時尚設計學系 60 +45 105 

觀光管理學系 180 -3 177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120 -2 118 

文 

化 

與 

創 

意 

學 

院 名額調整 

學 

士 

班 

應用英語學系 120 -4 116 

會計資訊學系 120 -8 112 

金融管理學系 120 -4 116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120 -8 112 

行銷管理學系 120 -4 116 

資訊管理學系 119 -3 116 

商 

學 

與 

資 

訊 

學 

院 

名額調整 

學 

士 

班 

國際貿易學系 120 -8 112 

管理學院 

(高雄校區) 
裁撤 

碩士在職

專班 
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 0 0 0 

合 計 1315 0 1315 

文創與商資 學士後時尚設計與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60 0 60 

(三)台北高雄校區提報 101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名額分配表：表 7 碩、博士班招

生名額分配表、表 8-1 日間學制大學部招生名額分配表、表 8-2 夜間學制

大學部招生名額分配表。(請見當天之附件)  

(四)台北校區 100 及 101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總名額比較表： 

學制別 100學年度教育部
核定總名額 

101 學年度擬增減 
招生名額 

101 學年度擬申請 
招生總名額 

學士班 1486 -9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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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班 743 0 743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215 +3 218

學生總數 2444 -6 2438

(五)高雄校區 100 及 101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總名額比較表： 

學制別 
100 學年度教育部

核定總名額 

101 學年度擬增減 

招生名額 

101 學年度擬申請

招生總名額 

學士班 1585 0 1585

進修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班 127 0 127

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0 0 0

學生總數 1712 0 171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 100 學年度經費收支總預算案，提請 審議。（會計室提） 

說明： 

一、本校 100 學年度經費收支預算，業由預算審議委員會分組審查，並經 99 學年度

第二學期預算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100 學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及總預算重點說明如附件(請見第 9-12 頁)。 
三、依規定年度經費收支總預算案，須經校務會議及學校法人董事會審議後，於七

月底前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全案通過。部分決議如下： 

8.其他事項 

(1)理成營造公司與本校仲裁案訴訟結束後，將授權會計室適當調整經費預算，再依 

   正常程序申請核報。 

(2)請總務處在本仲裁案結束後，於校務會議或相關會議中提出專案報告及說明。 

提案三.為有助於學校資金調度運用，請同意向台北富邦商業銀行申辦預撥學生就學貸

款。（會計室提）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 年 4 月 11 日台高通字第 0970051102 號函辦理。 
二、本校歷年向富邦銀行申請預撥學生就學貸款金額請見第 12 頁。 
三、為有助於本校資金調度與運用，擬於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提出預撥申請，申請

額度最高為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辦理就學貸款總額之五成，且不得超逾學校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總額。本項申請須經校務會議及學校

法人董事會決議，故提請同意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另同意向台灣銀行申辦預撥學生就學貸款。 

提案四.擬修訂本校「文化與創意學院學士班原住民專班」學系名稱，提請 討論。 

（文化與創意學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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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因高中學校校長、輔導室老師及家長反應，畢業證書標註「原住民專班」將影

響學生未來就業，故擬修訂學系名稱為「文化與創意學院學士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擬刪除本校「學士學位班學則」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請 審議。（教務處提） 

說明： 

一、依本校 100 年 5 月 10 日招生委員會第三次聯席會決議(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規定

修正案)，並經教育部 100 年 5 月 20 日臺高(一)字第 1000086661 號函核備。 
二、依本校 100 年 6 月 28 日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審議辦理。 

「實踐大學學士學位班學則」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十二條 
本校學生因操行成績不及格退學
者，不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一、本條刪除，以下調整條次。
二、本校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規

定及100學年度轉學生招

生簡章已刪除此項規定，

爰刪除本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擬修訂本校「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辦法第七條條文，請  審議。

（高雄校區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提）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年 4 月 2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065351 號函辦理。 
二、依本校 100 年 6 月 28 日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審議辦理。 
三、修正內容如下：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本學程學生除特殊情況外，不得辦理

休學。 

已辦理休學者，如申請復學時，原學

程已停止招生，則由原學程負責學系

輔導跨學制修畢相關課程至修業期限

期滿，並給予學士學位證書。 

第七條： 

本學程學生除特殊情況外，不得辦

理休學。 

已辦理休學者，如申請復學時，原

學程已停止招生，則由原學程負責

學系輔導至修業期限期滿，並給予

修業證明書。 

文字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八、九、十七及三十一條部分條文，提請  審

議。(秘書室提)  

說明： 

一、本校前次組織規程修正案報部核定時，由於教育部對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條文

有關「本規程附表逕依教育部核定文號隨同修正」等文字有意見，囑應予修正，

以致該條文尚未獲核定，因此併同本次其他條文修正案，重新提請審議，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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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二、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私立學校法已修法由學校法人董事會

於捐助章程中自訂，故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項予以刪除。 

三、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有關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

表」，依教育部來函指示，應自上次教育部核定 97 學年度附表後，依序編制「97
與 98 學年度對照表」、「98 與 99 學年度對照表」、「99 與 100 學年度對照表」及

「100 學年度設置表」，依照組織規程修正程序，報部核定。 

四、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案，係依教育部 99 年 2 月 1 日台高(四)字第 0990006478D
號函，廢止「公私立大學校院經費稽核委員會」，本校已施行內部控制制度，將

裁撤經費稽核委員會，並於本修正案通過同時，廢止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

置辦法」。 

五、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案，依大學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將校務會議所設之預算

審議委員會之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均於組織規程中予以明定。 

六、相關修正條文修正對照表及附表請見第 13-1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規則」第十六條條文，提請  審議。（人力資源室

提） 

說明： 

一、自民國 86 年起，教育部已函轉各級大專院校授課鐘點支付月數應以實際授課時

數為原則，目前公、私立大專院校之鐘點費，每學期多已調整支給四點五個月，

本校兼任教師也已於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調整，本校專任教師是否於 100 學年

度起比照辦理，請 討論。 
二、修訂條文如對照表。 

「實踐大學教師聘任服務規則」修正對照表 

條序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 
十 
六 
條 

兼任教師按實際授課時數致送鐘點費，每學

期以四點五個月計算。專任教師之超鐘點

亦同。 

兼任教師按實際授課時數致送鐘

點費，每學期以四點五個月計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校「民生學院校園空間規劃與建築更新設計案」，提請  審議。（總務處提） 

說明： 

一、依校園發展計畫進行第三期校園規劃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正常程序積極進行並依狀況適時調整進度。  

提案十.本校「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提請  審議。（總務處提） 

說明： 

一、配合 101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規定，

宿舍提供比率須達四分之一。 
二、歷年新生家長座談會建議提供男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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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兩岸學術交流暨交換學生住宿需求。 
決議：照案通過，惟因程序不足請補正。  

拾、臨時動議： 

1.請各單位秉持資源共享的概念，交互運用各項資源。（葉主任秘書立仁提） 

 

拾壹、主席指裁示： 

1. 全校資源是大家共有的，請各單位互相配合教具借用，互相支援，各院系摒除本位

主義，敞開心胸互相協商借用。 

 

拾貳、散會(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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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100 年 3 月 29 日）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實施辦法」，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已完成報部作業，除第 7 條外，其餘條文（第 1-6
條、第 8-12 條）同意備查。 

提案二：本校「學生獎懲要點」條文增訂案，

請 審議。 
決議：未通過；學生數位學習系統之實施鼓勵

措施，請依原學生獎懲要點方式實施。

學生事務處： 
依原條文辦理。 

提案三：本校「教學評量實施辦法」第九條

立法疑點，請 討論。 

決議：本案請教務處參考各校資料及配套措

施，送教務會議討論。 

 

教務處： 
一、課務一組於 100 年 5 月 2 日至 5 月 12 日調查

台北校區日間部各學院及學系對於本校「教

學評量實施辦法」之意見，茲彙整如下： 
（一）服設系：建議學生出席率不佳者，不列

入填答率統計。 
（二）媒傳系：第九條規定「兼任教師二年內

累計達二學期教學評量總平均

低於 3.5 者，次學期不予續

聘」，建議修正為「兼任教師連

續二學期教學評量總平均低於

3.5 者，次學期不予續聘」。 
（三）體育一室：建議宜限制上課出席率不高

同學參與評量，以提高信度。

（四）其他學院及學系均無修正意見。 
二、課務一組已於 5 月中旬回覆媒傳系，第九條

原辦法草案為「兼任教師連續二學期教學評

量…..」，於 97 學年度之教務會議中委員建

議：「本校課程為單學期課程，兼任教師多為

一學年僅來上學期或下學期授課，並未連續

二學期皆授課，『連續二學期低於 3.5』與實

際現況不符」，經會議討論後決議為「兼任教

師二年內累計達二學期教學評量總平均低於

3.5 者，次學期不予續聘」。 
三、教務處課務一組亦已完成彙整各校之教學評

量相關規定，俟課務二組完成彙整高雄校區

各學院及學系之意見後，將提案於下次教務

會議討論。 
臨時動議： 
提案一：本校「品德教育暨服務學習推動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組： 
已於 100 年 4 月 18 日公告實施。 

提案二：本校「品德教育暨服務學習實施辦

法」(草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組： 
已於 100 年 4 月 18 日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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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理校

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

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

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董事會

同意後得連任之。校長任期自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第五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理校

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

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

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董事會

同意後得連任之。校長任期自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前項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方式另定，經董事會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一、 大學法第 9 條第

5 項規定，私立

大學校長之任期

及續聘，由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

二、 有關校長之選聘

或解聘事項與程

序，私立學校法

授權於捐助章程

中自訂。本校捐

助章程第 24 條

第 1 項已有明

定，故刪除本條

第二項之規定。

第八條  本大學設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四處，置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一人，分別主持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事宜。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總務長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研發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研發長之任期三年，得連任

一次；總務長如由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者，其任期三年，得

連任一次。 
前項各一級行政單位符合教

育部所定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

認定基準，得置副主管。副教務

長及副學生事務長，由校長聘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副總務

長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副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助理教

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 

第八條  本大學設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四處，置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一人，分別主持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事宜。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總務長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研發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研發長之任期三年，得連任

一次；總務長如由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者，其任期三年，得

連任一次。 
以上各一級行政單位符合教

育部所定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

認定基準，得置副主管。副教務

長及副學務長，由校長聘請助理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副總務長由

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

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副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 

 

 

 

 

 

 

 

 

 

 

 

 

 

 

 

 

 

一、第二項「以上」

修正為「前項」；

「副學務長」正

名為「副學生事

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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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大學設各學院，下設各學

系及研究所，視需要並得設跨

系、所、院之學位學程，明細如

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

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各學

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得

視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

設、調整或變更系所班組，附表

應依本規程修正程序隨同修正。 

第九條  本大學設各學院，下設各學

系及研究所，明細如附表「實踐

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設置

表」。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得視

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

調整或變更系所班組，本規程附

表逕依教育部核定文號隨同修

正。各學系(所)得視需要報經教育

部核定後增設、調整或變更系、

所、班、組。 

一、增「視需要並得

設跨系、所、院

之學位學程，」，

以符合現制。 

二、設置表名稱增「暨

學位學程」5 字。

三、遵教育部 100 年 4
月 21 日臺高

(二)字第

1000065684 號

函，修正「附表

應依本規程修正

程序隨同修

正」。 

四、「各學系(所)得視

需要報經教育部

核定後增設、調

整或變更系、

所、班、組。」，

因重複贅述，故

予刪除。 

第十七條  本大學設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下設各學系及研究所，視需

要並得設跨系、所、院之學位學

程，明細如附表「實踐大學各學

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

表」。 
     各學系所主任、所長均由日間

部各該學系所主任、所長兼任之。

如設有學位學程，其學程事務由日

間部相關學系主任、所長或院長兼

辦之。 
各學系所暨學位學程得視需

要，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調

整或變更系、所、班、組，附表

應依本規程修正程序隨同修正。 

第十七條  本大學設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下設各學系及研究所，明細

如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

研究所設置表」。 
     各學系所主任、所長均由日間

部各該學系所主任、所長兼任之。 
     各學系所得視需要，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增設、調整或變更系、

所、班、組，本規程附表逕依教育

部核定文號隨同修正。 

一、本條文修正理由

比照第九條之修

正理由。 

二、增訂「如設有學

位學程，其學程

事務由日間部相

關學系主任、所

長或院長兼辦

之」。 

三、遵教育部 100 年 4
月 21 日臺高

(二)字第

1000065684 號

函，修正「附表

應依本規程修正

程序隨同修

正」。 

第三十一條  校務會議設預算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議

年度預算分配及編列情形。 
本委員會由當然委員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人

力資源室主任、會計主任、進修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校務會議，設下

列委員會： 
 (一)預算審議委員會：審議年度預

算分配及編列情形。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年度經

費收支及運用情形。 
 以上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經

一、 依教育部 99 年 2
月 1 日臺高(四)

字第

0990006478D 號
函，裁撤本校經

費稽核委員會，

同時廢止本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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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推廣教育部主任、博雅學部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圖書

館館長、各學院院長、高雄校區

校區主任、副教務長、副學生事

務長、副總務長、副研發長、電

子計算機中心副主任、台北校區

日間部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

活動中心總幹事、高雄校區學生

會會長及選任委員九人組成。當

然委員依其職務進退。 

本委員會選任委員九人，其

名額為教師代表七名，職員代表

二名，由校務會議全體教師及職

員代表各自票選產生，惟選出之

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人數不

得低於全體選任教師代表人數之

二分之一。任期一年，連選得連

任一次。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全校年度預算分配 

及編列原則。 
二、審查報部核備之全校年 

度預算案。 
三、審查動支經費新台幣壹 

百萬元以上之追加預算 

案。 
四、審查校長指示之特定計 

畫暨預算案。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由校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

任，執行長由會計主任兼任。每

學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開並擔任主席。會議須有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

決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辦理有關事宜。 

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辦

理有關事宜。 

費稽核委員會設

置辦法。 
二、 將預算審議委員

會名稱、任務及

組成方式明定於

組織規程。 
三、 依教育部通函修

正組織規程參考

原則項目十二：

為簡化組織規程

之條文，校務會

議所設各種委員

會之名稱等得另

定，惟另定之法

規仍須報部核

定。 

 
 



實踐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                           100/6/28 

第 16 頁/共 17 頁 

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00 學年度) 

學院／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 
研究所(碩士班) 學系(大學部)學位學程 

民生學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音樂學系碩士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家庭諮商與輔導

碩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音樂學系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餐飲管理學系 

設計學院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班【時尚服裝

設計組、數位媒體設計組】(100 停招)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班(100 新增班次)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100 新增班次) 

服裝設計學系 

建築設計學系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數位遊戲創意設計

組、數位 3Ｄ動畫設計組】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企業管理組、國際

企業管理組】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企業管理組、國際企業

管理組】(100 分組) 

財務金融學系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商學與資訊學院

(高雄校區) 

 會計資訊學系 

國際貿易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金融管理學系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行銷管理學系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文化與創意學院

(高雄校區) 

 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觀光管理學系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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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 
研究所(碩士班) 學系(大學部)學位學程 

應用中文學系 

應用日文學系 

文化與創意學院學士班原住民專班 

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時

尚服裝設計組、數位媒體設計組】(100 停

招)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0 新增班

次)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0 新增

班次)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高齡家庭服務事

業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0 分組整

併) 

 

社會工作學系(進修學士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進修學士班)

餐飲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服裝設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會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理

組、時尚經營管理組】(100 分組) 

財務金融學系(進修學士班)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進修學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二年制在職

專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二年制在職

專班) 

會計學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企業管理學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應用外語學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高雄校區) 

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01 申請裁撤)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進修學士班)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觀光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應用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99 停招) 

學士後時尚設計與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註：本學程含蓋「文化與創意學院」及

「商學與資訊學院」等二學院之領域）

 


